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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 田 学 院 文 件
莆院研〔2018〕2 号

莆田学院关于印发
联合培养研究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本校各单位：

《莆田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校长办

公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莆田学院

2018 年 9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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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学院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提高我校办学水平，做好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（下称研究生）

工作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联合培养研究生是指研究生学籍在联合培养单位并由

我校研究生导师共同指导的在读硕士研究生。

第二条 联合培养单位是与我校签有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的高

校。新增联合培养单位的工作要坚持有利于学科发展和学校硕士点

申报的原则。

第三条 研究生的招生、学籍和学位管理由联合培养单位负责，

培养工作由我校与联合培养单位双方“共同负责、分段培养”。第一

阶段为研究生在联合培养单位（或我校）完成基础课和前期部分专

业课学习阶段，由联合培养单位（或我校）负责；第二阶段为研究

生在我校完成后期部分专业课学习、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阶段，原

则上由我校负责。

第四条 研究生的教育实行研究生所在院（部）管理的体制，

研究生处负责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组织与协调工作，研究生所在院

（部）负责具体日常管理工作，学校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按其部门职

责负责相应的工作。

第二章 研究生日常工作管理

第五条 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实行导师制，由导师、研究生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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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院（部）具体管理。

第六条 研究生的奖励与处分：我校对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

等方面全面发展表现突出的研究生，予以表彰和奖励，具体奖励方

法参照莆田学院学生奖励规定执行。对有违法、违规和违纪行为的

研究生，按联合培养单位相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第七条 研究生的权利。研究生在莆田学院和联合培养单位均

享有在校生的权利，双方已有的课程、图书信息、科研设备、体育

和文化设施等资源研究生均可按规定使用。

第八条 知识产权问题。研究生所取得成果（包括但不仅限于

论文、成果、专利和技术档案）的知识产权，归莆田学院和联合培

养单位共同拥有。原则上主要贡献一方应占有较高的比例、排名顺

序应在前面。

第三章 研究生经费管理

第九条 研究生的专项培养经费按照财务年度预算一次性划

拨，集中管理，统一使用。

（一）联合培养研究生（不含临床医学专业）在莆田学院学习

期间，发放生活补助 1200 元/生/月，每年按 10 个月发放；导师可

根据实际情况另行发放补贴；

（二）每位在读研究生可担任助教、助研和助管岗位工作。由

研究生自行提出申请，获得申请岗位工作后按月给予生活补助 1000

元/月，每年按 10 个月发放。

（三）对联合培养的研究生，学校给予校内科研项目立项，10000

元/个，项目经费用于旅差费、论文版面费、参加学术会议等，报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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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由指导老师审批；

（四）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在莆田学院学习期间，每人每月发

放生活补助 2000-3000 元，经费由承担研究生培养的附属医院支出。

（五）研究生在莆田学院期间，学校免费提供校内住宿（两人

一间）；住宿过程中产生的水电费由研究生自行承担；

第十条 我校应届毕业生考取本校兼职研究生导师名下的研究

生，每人一次性奖励 2000 元。

第四章 研究生培养工作管理

第十一条 指导教师。研究生第一导师由莆田学院导师担任，

联合培养单位配备第二导师。

第十二条 培养流程。临床医学学生均在莆田学院附属的医院

学习。其他学生第一学年在联合培养单位学习学位课程。第二学年

开始进入莆田学院开展科学研究、实习实践和学位论文等，服从莆

田学院导师指导和工作安排。

第十三条 毕业论文。选题由莆田学院和联合培养单位导师共

同确定，并由莆田学院导师指导完成开题，各二级学院应安排专人

与联合培养各单位对接，做好开题工作，并按联合培养单位的要求

进行检查。

第十四条 毕业与学位授予。研究生的毕业与学位授予工作由

联合培养单位按照有关规定执行，由联合培养单位颁发毕业证书和

学位证书。

第十五条 莆田学院将积极推荐研究生就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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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如研究生中途退学或终止协议，我校有追回全部或

部分培养经费的权利，导师有责任协助追回培养经费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中有关研究生的管理要求如与联合培养单位

的相关规定发生矛盾，以联合培养单位的相关规定为准。

第十八条 优惠待遇在联合培养学校规定的研究生专业最短的

学习年限内有效。联合培养的研究生中途因各种原因无法履行联合

培养相关协议，不再享受相关奖学金、生活补助等优惠待遇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，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以往与本文件相矛盾的，以本文件为准。


